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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 2022 年自治区全社会重点领域

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作要点的通知

内政办发〔2022〕44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全社会重点

领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2022 年 7 月 7 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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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全社会重点领域
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作要点

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《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

明思想推进全社会资源全面节约集约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

导意见》）精神，结合自治区 2022 年全社会重点领域资源节约集

约利用工作实际，制定如下要点。

一、节约集约利用能源

（一）完成 2022 年钢铁、铁合金、电石、焦炭、石墨电极行

业限制类产能有序退出任务和重点行业企业节能技术改造计划。

（二）制定印发《关于完善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保障“稳

中求进”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《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低水平盲

目发展管控目录》，修订印发《关于确保完成“十四五”能耗双

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》。

（三）制定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“十四五”煤电改造升级实

施方案》，完成 2022 年淘汰落后煤电机组、煤电机组“三改联动”

计划。

（四）制定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

运输结构实施方案》，推进实施“易大宗打造中蒙经济走廊煤炭

能源进口样板、创新无人运输通关物流供应链多式联运示范

工程”。

二、集约开发利用矿产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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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完成对自然保护地已设的 105 个矿业权退出工作。

（六）完成 2022年全区露天矿山新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。

三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

（七）完成自治区“三区三线”划定工作，印发《内蒙古自

治区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。

（八）完成 2022 年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计

划目标任务。

（九）开展盘活“空心村”、农村闲置宅基地工作，完成新增

耕地占补平衡指标 25 万亩、新增增减挂钩指标 5 万亩的年度目标

任务。

（十）建立和完善各盟市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

二级市场交易平台，全区完成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 13.4

万亩。

四、保护和节约水资源

（十一）2022 年底前将旗县（市、区）可用水总量（包括地

下水、地表水）合理分解到城镇供水、生态需水、农业用水、工

业用水，细化落实到取用水基本单元。

（十二）制定印发自治区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工作方案、

自治区落实《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方案》工作措施。

（十三）完成黄河流域 7 个盟市 60%以上、其他盟市 50%以上

旗县（市、区）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的阶段性目标。

（十四）开展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作，完成各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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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盟市实施方案的审查。

五、节约粮食

（十五）制定《内蒙古自治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实施方案》。

（十六）开展水稻、玉米、小麦、大豆、油菜等机械化收获

减损技术指导意见的宣贯与培训。

（十七）开展主粮作物机收损失监测调查，减少机收环节粮

食消耗。

六、循环利用再生资源

（十八）编制印发呼和浩特市“国家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

示范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。

（十九）完成盟市修编、新编的自治区级园区循环化改造实

施方案审核批复，完成 2022 年度循环化改造计划。

（二十）推进乌海市、包头市国家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

地建设，完成 2022 年度计划实施项目。

（二十一）将“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”“工业废水

循环利用新技术研究”等方向纳入自治区 2022 年重点研发和成果

转化计划，组织实施一批科技计划项目。

七、全面节约社会资源

（二十二）完成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新购置车辆中按 30%比例

采购新能源汽车的计划。

（二十三）完成自治区本级公共机构高效照明光源节能改造

工程年度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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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四）完成节水型单位、节水型高校第二批、节约型机

关的创建工作任务，启动、推进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创建工作。

（二十五）完成“草原英才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计划”年

度任务，以及围绕自治区首批打造 12 条重点产业链的企业人才

引育工作科研经费支持任务。组织开展第二批全区人力资源诚信

机构评选。

（二十六）开展呼和浩特市绿色出行示范城市创建工作，完

成城市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0%以上、绿色出行服务满意率不低于

80%的目标任务。

八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

（二十七）制定能源、土地、矿产、水、粮食重点领域贯彻

落实《指导意见》专项落实方案。

（二十八）建立自治区全社会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作议事协

调机制。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自治

区高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2 年 7 月 7日印发


